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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

上线试运行的通知
各派出分局，各县（市）市场监管局，全市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原有平台的基础上，升级开发了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现将新平台上线试运行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是办理长春地区（含城区、开发区、外县市）特种设备施工告知、使用登记和安全监察等业务的官方平台，凡在长春市辖区内开展特种设备生产（含安装、修理、改造、维护保养）、使用、检验、检测等业务的单位，均应在本平台注册账户，并完成相关工作。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各派出分局，各县（市）市场监管局通过该平台完成签收施工告知、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实施特种设备非现场监督检查、特种设备风险预警、特种设备数据统计等工作。

二、工作安排
新平台自2026年7月1日至8月31日上线试运行，9月1日起正式运行。试运行期间，各单位按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一）数据迁移和过渡

1.原平台7月1日零时前产生的数据完整迁移至新平台，并备份。（市特检院牵头组织软件公司完成）

2.7月1日前已提交但未完成的施工告知和使用登记办理，仍在老平台完成，数据待完成后，在新平台正式使用前完成迁移。（市特检院牵头组织软件公司完成）

3.7月1日（含当日）后的施工告知和使用登记办理在新平台提交申请和完成受理。
（二）用户注册

所有在长春市开展特种设备生产、使用、检验检测业务的单位均应在新平台重新申请新账户（账户申请流程将在网站上提供下载，平台地址：https://cctjy.org.cn）。各派出分局和各县（市）市场监管局账户由平台统一注册分配。

（三）接口开发和数据对接

在长春市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业务的全部机构，应按规定将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自行检测报告及结论传送至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传送工作可采取接口对接或者直接应用该平台生成报告的方式完成。各检验检测机构需在新平台试运行期间完成数据对接工作，平台正式运行后，应能满足信息传递要求，方可开展检验检测活动。
机构已建有检验检测业务平台且仍使用本机构业务平台生成报告的，需采取接口对接的方式传送报告及结论数据。

机构无检验检测业务平台的，或者不使用本机构平台的，可直接使用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生成报告，该平台支持在线检验检测申请、受理和报告生成等功能。

接口对接负责人：林旭冰，联系电话：18922682627

（四）平台应用培训

培训分阶段开展。具体安排如下：

1.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和行政审批人员培训。由市局组织，市特检院承办，软件公司开发人员负责授课，各派出分局和各县（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行政审批的科室分别派1名工作人员参加，时间另行通知。

2.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培训。由市局组织，市特检院承办，软件公司开发人员负责授课，在长春市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业务的全部机构负责人参加，时间另行通知。

3.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培训。由各派出分局和各县（市）市场监管局自行组织，软件公司开发人员负责授课，长春市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时间另行通知。

4.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培训。由软件公司编写平台应用培训课件，放在平台登录页面，生产单位自行下载学习，软件公司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五）数据清理

用户注册和培训工作结束后，启动数据清理工作。由市局统一组织，由市局特设处牵头负责，市局审批二处协助共同制定冗余数据、错误数据、空缺数据的处置标准和流程；各派出分局和各县（市）市场监管局依据上述标准和流程，组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清理辖区内特种设备数据；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按要求认领并完善本单位负责使用管理的特种设备数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负责按要求上传和完善检验检测数据。

（六）电梯自行检测机构信息传送

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上线试运行后，在长春市开展电梯自行检测业务的机构，均应按照《关于做好<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电梯自行检测规则>实施工作的通知》（长市监特设字〔2024〕2号）在该平台完成信息传送。

（七）电梯电子维保记录

按照省市场监管厅有关要求，今年下半年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电梯电子维保记录，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已开发相关功能模块，在长春市开展电梯维保业务的公司，应按要求在该平台注册账户并实施电子维保记录填写，相关电子维保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平台应用工作，各派出分局和各县（市）市场监管局要周密部署，按照市局统一要求强化系统应用，组织落实好业务培训和数据清理工作。

（二）加强协调配合。市局特设处、市局审批二处、各派出分局、各县（市）市场监管局要加强协同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抓好相关工作落实。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要积极主动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完成长春市特种设备智慧监管平台的部署和应用。

（三）加强技术保障。市特检院、软件公司负责平台上线试运行工作中的技术保障工作。各派出分局、各县（市）市场监管局，以及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在业务培训和数据清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市特检院和软件公司要派专人收集整理，及时进行技术分析和功能完善，确保各项试运行工作能够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

联系人及电话：

安全监察：齐宇航，0431-88500407；

行政审批：张笑宇，0431-88779713；

市特检院：吕锁柱，0431-8760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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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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